晃政发〔2026〕1号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全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征收范围

和地段等级税额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湖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和《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批准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适用税额标准和征收范围的通知》(湘财税〔2025〕20号)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调节级差收入，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全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征收范围和地段等级税额标准予以调整，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1.新晃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税额标准

2.新晃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征收范围和地段等级

税额标准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6年1月30日

附件1
新晃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税额标准
	土地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六级
	七级

	单位税额
(元/平方米)
	10
	8
	6
	4
	3


附件2

新晃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征收范围和地段等级税额标准
	土地

等级
	税额标准
(元/平方米)
	征收范围

	二级
	10
	解放路(县民贸公司-县中山广场),中山路：中山广场-盐业公司(含五金建材市场),商业步行街步行街入口-夜郎广场(含夜郎广场),太阳坪路〔县人武部(含县城市管理局至县发改局宿舍路段、夜郎广场至粮 食局宿舍路段)-佳惠衣行顺超市-北街路口。

	三级
	8
	人民路〔龙溪花园-县一完小正门(含龙溪花园所有门面、工业品大市场、公安局至人民路口路段),解放路(好当家批发部一金城家园),中山路〔邮政局一鱼市电站办公楼(含狮子岩电站、梅林路-竹王大道路段、祥园大酒店),南街〔酱醋厂(不含)-工贸中心南侧(含老菜场),北街〔龙溪花园小区大门(含)-县原民政福利厂〕,砂洲路(县建行一县卫健局),太阳坪路(原县民政福利厂-河堤),河滨路〔县老农行-原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含农贸市场)。

	四级
	6
	竹王大道(环城防洪堤路段),通达路(月塘路-县检察院-320国道),晃洲东路〔原晃州路以新晃大桥为界，东端沿320国道至便桥(含高速公路出口处城东物流)〕,晃洲西路(原晃州路以新晃大桥为界，西端沿320国道与人民路交汇处),中山路(兴隆中学-320国道交汇处),人民路〔县一完小正门(不含)以南一晃 州国际酒店与320国道交汇处〕,西街〔酱醋厂(含)-老浮桥口〕,北街〔老浮桥口-龙溪花园小区大门(不 含)〕,桃林路〔解放路建行以东-舞水星城大酒店-防洪堤接口处(含桃林新村)〕,兴隆路(城东幼儿园一兴隆牛场铁路涵洞口),山羊坪路〔中山路口(原县煤炭公司)一县三完小路段-河堤〕,新建路〔人民银行(不含)-智慧停车场(不含)〕,塘湾路(县防疫站-变电站),晃山路〔县乡村振兴局以东与人民路接口处一晃山开发区-盐业公司-邮政局(不含)-河堤〕,月塘路(县人社局-一中后门一司法局以东与人民路接口处),云盘路(龙溪口大桥北端一县农发行),环城西路(龙溪口大桥北端-龙溪公园一龙溪口牌坊)]。

	六级
	4
	环城东路〔原环城路以龙溪口大桥为界，从大方供销社以东-夜郎古都大前门-新晃大桥东端与320国道接口 处(含龙滩坪、鼓楼广场-龙溪口大桥北端)〕,环城西路(龙溪口牌坊一红光建筑公司-与长滩路接口处), 梅林路(水务局大门南侧-狮电生活区-天龙商业广场-河堤),红星路(原大湾罗榨油厂-晃州村村部一红星路与中兴路交汇处),龙溪路(灶王官一正街-三拱桥),长滩路(三拱桥-二完小-红光村委会),云盘路(县农发行-县三中),晃洲西路(320国道与人民路交汇处一五洲国际-320国道与迎宾大道交汇处),侗寨路(夜郎寨口-芙蓉学校),望城路(侗寨路路口-乐府廊庭-中兴路路口-晃州村村部),中兴路(风雨桥头-茂源北辰-中兴路公共租赁房小区),晃山西路〔变电站一思源学校-晃山西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含滨江1号小区),迎宾大道(迎宾大道与320国道交汇处-电力公司-高铁西站),县城规划区其他地段〔晃州镇的柏树林、沙湾、民生、林溪冲、胜利、长乐坪、民主村、石坞溪、大树湾、杨家桥、坳背罗、上寨、梅子坪、大洞坪村、酒店塘社区、夜郎寨社区。(含晃州镇未列明的属县城规划区的路段)〕,前锋工业园〔前锋、鱼市镇片区近期规划四至范围为东至舞水河，西至湖南与贵州行政界线，以老省道为界，南至潘家寨、杨家寨附近(320国道),北至大拓。酒店塘片区四至范围为东至石坞溪，西至老虎坳，南至舞水河，北至百水洞〕,柏树林工业园(东至油麻岩，西至大桥溪，南至园木坳，北至铁路复线),鱼市镇、波洲镇、林冲镇等 3个建制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

	七级
	3
	中寨镇、扶罗镇、凉伞镇、贡溪镇、禾滩镇等5个建制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


说明：1.以门牌号为准。

2.一宗地跨两个土地等级的就高的等级计征。
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县人民法院，

县人民检察院。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30日印发 



